
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 

修正總說明 

    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(以下簡稱遴選要點)

於八十一年七月十日訂頒，期間歷經九十七年十月八日、九十八年七

月七日、一百零二年一月十日及一百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四次修正。

本次依本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女委會）第十二屆第三次

委員會會議決議，修正遴選要點性別比例規範，其餘酌作文字修正，

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依女委會會議決議，及為符合行政院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

計畫評審項目「公營事業董監事會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」之

衡量標準，明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、監察人，各別任一性別比例

以不低於董事、監察人各別全數三分之一為原則。(修正規定第

五點) 

二、 配合現行公務人員兼職費支給規定，修正兼職費規定名稱。(修

正規定第七點)  

三、 餘酌作文字修正。（修正規定第 2、3點） 


